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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議會秘書 (1)2 
胡瑞勤先生  

  
 
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2852/09-10號文件 ⎯⎯ 2010年6月1日
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1)2853/09-10號文件 ⎯⎯ 2010年6月7日
會議的紀要 ) 

 
  2010年6月1日及7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3)598/09-10號文件 ⎯⎯ 條例草案文本

檔號：EP CR 9/150/27 ⎯⎯ 環境保護署發

出的立法會參

考資料摘要  
立法會CB(1)2834/09-10(01)
號文件  

⎯⎯ 助理法律顧問

5於2010年8月
12日致政府當

局的函件及政

府 當 局 於

2010 年 9 月 的

覆函  
立法會CB(1)2837/09-10(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在

2010 年 7 月

21日會議上提

出的事項的回

覆  
立法會CB(1)2240/09-10(02)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在

2010 年 5 月

27日會議上提

出的事項的回

覆  
立法會CB(1)2240/09-10(03)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在

2010年6月1日
會議上提出的

事項的回覆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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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CB(1)2366/09-10(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在
2010年6月1日
會議上提出的
事項的補充回
覆  

立法會CB(1)2240/09-10(04)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在
2010年6月7日
會議上提出的
事項的回覆  

立法會CB(1)2366/09-10(02)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在
2010年6月7日
會議上提出的
事項的補充回
覆  

立法會CB(1)2541/09-10(01)
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對在
2010年7月8日
會議上提出的
事項的回覆  

立法會CB(1)2891/09-10(01)
號文件  

⎯⎯ 全港的士反停
車熄匙聯盟提
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CB(1)2891/09-10(02)
號文件  

⎯⎯ 公共小型巴士
總商會提交的
意見書  

立法會CB(1)2891/09-10(03)
號文件  

⎯⎯ 綠色專線小巴
總商會有限公
司提交的意見
書  

立法會CB(1)2903/09-10(01)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就 2010 年 7 月
26日的實地視
察活動錄得的
溫度提供的記
錄  

立法會CB(1)2903/09-10(02)
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
就 2010 年 9 月
9日的實地視
察活動錄得的
溫度提供的記
錄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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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

於附件 )。  
 
3.  政府當局向法案委員會詳述業界及議員提

出給予額外豁免的建議，包括全面豁免的士及小

巴、對的士站和小巴站給予進一步豁免、延長專利

巴士空轉引擎的 3分鐘豁免時間，以及鑒於在 7月和

9月進行的兩次實地視察期間取得的經驗，在溫度

超過某一門檻時或在最炎熱的月份豁免遵守禁止

汽車引擎空轉的規定。政府當局認為，考慮到的士

的運作模式及有關建議對的士站周圍可能造成的

環境影響，進一步豁免在的士站等候之的士一事有

商討餘地。部分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澄清，有關建議

是豁免所有在的士站等候之的士還是只增加在的

士站可獲豁免之的士的數目。政府當局表示，在徵

詢過法案委員會委員及的士業界的意見後得知，大

部分意見認為所有在的士站等候之的士均應獲得

豁免。政府當局擬認同此廣泛共識，並在此基礎上

提出修訂條例草案。  
 
4.  委員雖歡迎政府當局提出的新建議，但提

出下列關注事項及建議，供政府當局考慮  ⎯⎯   
 

(a) 上述給予額外豁免的建議，未能令非正式

的士站之的士受惠。因此，當局有需要盡

量把現有非正式的士站 (和非正式紅色小

型巴士 (下稱 "紅色小巴 ")站 )改為正式的士

站和紅色小巴站，使該等的士站和紅色小

巴站亦可獲得適用於指定的士站和公共小

型巴士 (下稱 "公共小巴 ")站的豁免；  
 
(b) 當局亦有需要豁免所有公共小巴站，或至

少豁免每條路線的首 3輛或首 4輛公共小巴

納入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因為公共小巴

站經常沒有設置遮蔭處或上蓋，公共小巴

司機在引擎關掉時下車的建議並不可行。

公共小巴站的空間不足及雙行泊車問題亦

令公共小巴司機難以下車，或在下車後難

以找到落腳點；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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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豁免所有車輛的司機在炎熱的月份 (例如

6月至 9月或 10月 )遵守擬議禁止汽車引擎

空轉的規定； 

 
(d) 豁免所有商業車輛納入條例草案的涵蓋範

圍；及  
 
(e) 一如豁免非專利巴士的安排，豁免少於

16座位的學校私家小巴。  
 
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是朝向改

善路邊空氣質素及減少空轉引擎車輛造成的滋擾

的重要一步。由於當局已承諾給予多項豁免，以迎

合不同運輸業的特定運作需要，當局考慮額外豁免

時應審慎行事，以免削弱條例草案的基本目的。為

了達致條例草案的目的，政府當局不同意豁免商業

車輛。政府當局指出，使用石油氣之的士及小巴並

非零排放。除非妥善保養，否則該等車輛可排放大

量空氣污染物，特別是氮氧化物。事實上，過去數

年，路邊的二氧化氮水平不斷攀升，已引起公眾的

關注。鑒於公共小巴站經常位處繁忙街道，與店舖

非常接近，嚴重影響路邊空氣質素，政府當局亦不

同意進一步豁免公共小巴。然而，政府當局會呼籲

綠色小巴路線營辦商讓其聘請的公共小巴司機可

按需要下車，找地方避暑或避雨；亦會聯絡運輸

署，以改善的士站／公共小巴站的環境，例如提供

上蓋、遮蔭處及其他輔助設施。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6.  部分委員批評勞工處對在條例草案通過後

為職業司機提供保障的立場，該立場見於政府當局

文件 (立法會CB(1)2837/09-10(01)號文件 )。葉偉明

議員要求勞工處應派遣更高級官員 (例如勞工處副

處長 (職業安全及健康 ))出席下次會議，參與有關討

論。經討論後，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委員提

出的下列關注事項作出書面回應  ⎯⎯   
 

(a) 請當局向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查詢，為了在

引擎關掉時以電池運行空調系統而開發的

加裝設備是否已可讓委員參觀；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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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請當局提供為現時未設有遮蔭處／上蓋或

種有樹木之的士站加裝遮蔭處／上蓋或種

植樹木的時間表；  
 
(c) 請當局就現有的非正式的士站和紅色公共

小巴站提供資料，並建議當中哪些可改為

正式的士站和紅色小巴站； 

 
(d) 請當局就 2009年有多少天溫度達至攝氏 27

度或以上提供資料；  
 
(e) 請當局回應部分委員提出的建議，即在炎

熱月份 (例如從 6月至 9月或 10月 )豁免所有

車輛遵守擬議禁止汽車引擎空轉的規定；  
 
(f) 請當局就以下事項提供資料  ⎯⎯   

 
(i) 甚麼活動會被劃入 "運作活動 "的類別， 

而條例草案附表 1第 3(2)條所列車輛的

司機在進行有關活動的情況下可獲得

豁免；及  
 
(ii) 何者有權決定某活動是否納入 "運作活

動 "的適用範圍；  
 

(g) 請當局回應下述委員的意見：一如豁免非

專利巴士的安排，少於 16座位的學校私家

小巴應獲豁免；  
 
(h) 請當局進一步考慮委員的建議，擴大公共

小巴站的豁免範圍，由每條路線的首兩輛

公共小巴增至首 3輛公共小巴；及  
 
(i) 請勞工處參考法案委員會在 7月時到訪的

旺角公共小巴站的實際情況，評估禁止汽

車引擎空轉的建議對在該處工作的公共小

巴司機的健康影響，並說明可採取甚麼措

施 (例如提供指引 )減少有關影響。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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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7.  法案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擬改良相關條

文的草擬方式，清楚列明當局會在甚麼 "交通情況 "
下豁免遵守禁止汽車引擎空轉的規定。  
 
下次會議日期  
 
8.  委 員 同 意 法 案 委 員 會 下 次 會 議 在 2010年
10月 11日 (星期一 )上午 8時 30分舉行。  
 
 
II. 其他事項  
 
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 11月 4日  



附件  
 

《汽車引擎空轉 (定額罰款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七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0年 9月 21日 (星期二 ) 
時間：下午 2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第 I項  ⎯⎯  通過會議紀要  

000230 – 
000433 
 

主席  
 

－  通過會議紀要  
 
－  致序辭  
 

 

議程第 II項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434 – 
001414 

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就委員在過往會議

和 分 別 在 2010 年 7月 26日 及

9月 9日進行的兩次實地視察

期間提出的意見作綜合回應  
 

 

001415 – 
002327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  因 應 有 些 公 共 小 巴 站 的 情

況，可能令公共小巴司機不

能下車找地方避暑或避雨，

討論豁免在公共小巴站實施

禁止汽車引擎空轉的建議  
 
－  討論是否需要在切實可行的

情況下盡快開發加裝設備 (特
別是供商業車輛使用的加裝

設備 )，令空調系統在引擎關

掉時仍可以電池運行  
 
－  劉議員強調有需要澄清，雖

然條例草案附表 1第 2(4)條有

所規定，但載有乘客的專利

巴士會獲豁免遵守擬議禁止

汽車引擎空轉的規定  
 
－  劉議員強調有需要一如豁免

非專利巴士的安排，豁免少

於 16座位的學校私家小巴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會 議 紀

要第 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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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2328 – 
003318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  因應下列因素討論是否需要

及適宜額外豁免車輛 (特別是

公共小巴 )遵守擬議禁止汽車

引擎空轉的規定：司機為顧

及燃料費而不太可能濫用豁

免；公共小巴站附近的大部

分店舖都設有空調而因此不

受路邊廢氣影響；以及要求

不獲豁免的公共小巴的司機

下車避暑並不可行  
 
－  因應非正式的士站不會獲得

豁免而討論是否需要豁免所

有的士  
 

 

003319 – 
004136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  討論在 "酷熱天氣警告 "或黃

色、紅色及黑色暴雨警告信

號發出的日子，暫緩執行禁

止汽車引擎空轉的規定  
 
－  就條例草案對職業司機的職

業健康的影響，討論如何處

理這些關注事項  
 

 

004137 – 
004715 

主席  
梁國雄議員  

－  梁議員認為，評估實施禁止

汽車引擎空轉的建議的影響

時，需要考慮車廂的濕度及

熱幅射；而且除了影響職業

司機的健康外，實施禁止汽

車引擎空轉的建議亦會影響

公共小巴服務的競爭力  
 

 

004716 – 
005432 

葉偉明議員  
政府當局  
 
 

－  葉議員認為，評估實施禁止

汽車引擎空轉的建議的影響

時，需要考慮濕度問題，以

及需提供足夠輔助設施，令

工作期間的職業司機可按需

要找地方避暑或避雨及作適

當休息  
 
－  討論是否需要在條例草案中

清楚列明，在甚麼 "交通情況 "
下，當局會豁免實施禁止汽

車引擎空轉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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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05433 – 
010019 

主席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  討論給予的士站和公共小巴
站額外豁免的建議  

 

 

010020 – 
010900 

陳鑑林議員  
政府當局  

－  因應車廂溫度和車外氣溫有
差別，以及大部分車輛已使
用較環保燃料，討論是否需
要及適宜就實施禁止汽車引
擎 空 轉 的 建 議 給 予 額 外 豁
免，特別是給予商業車輛的
額外豁免  

 

 

010901 – 
011350 

主席  
政府當局  
 

－  政 府 當 局 簡 介 立 法 會
CB(1)2837/09-10(01) 號 文 件
的內容  

 

 

011351 – 
012731 

主席  
何秀蘭議員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  

－  討論在炎熱月份 (例如從 6月
至 9月或 10月 )豁免所有車輛
遵守擬議禁止汽車引擎空轉
的規定  

 
－  討 論 甚 麼 活 動 會 被 劃 入 "運

作活動 "的類別，而條例草案
附表 1第 3(2)條所列車輛的司
機在進行有關活動的情況下
會獲得豁免  

 
－  討論是否需要從速為現時未

設有遮蔭處／上蓋或種有樹
木之的士站加裝遮蔭處／上
蓋或種植樹木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會 議 紀
要第 6段 )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會 議 紀
要第 6段 )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會 議 紀
要第 6段 ) 
 

012732 – 
013419 

主席  
劉健儀議員  
政府當局  

－  討論是否需要修訂《職業安
全及健康條例》 (第 509章 )，
以 保 障 公 共 小 巴 司 機 的 健
康，以免在炎熱的月份可能
受到禁止汽車引擎空轉的建
議影響  

 
－  討論是否需要把非正式的士

站和紅色公共小巴站改為正
式的士站和紅色小巴站，令
該等車站如的士站和公共小
巴站一般獲享實施禁止汽車
引擎空轉建議的有關豁免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會 議 紀
要第 6段 )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會 議 紀
要第 6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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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  討論是否需要一如豁免非專

利巴士的安排，豁免少於 16
座位的學校私家小巴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會 議 紀

要第 6段 ) 
 

013420 – 
013925 

梁國雄議員  
 

－  梁議員認為，當局需要改善

設有上蓋之的士站／公共小

巴站及巴士總站的環境 (例如

通風 )，以及聯絡職業司機的

僱主，要求他們改善該等司

機的工作環境，以保障其職

業健康 

 
－  梁議員就禁止汽車引擎空轉

的建議對公共小巴及巴士服

務的競爭力的影響發表意見  
 

 

013926 – 
014617 

王國興議員  
政府當局  
劉健儀議員  

－  有關保障職業司機的健康，

以免他們可能受到禁止汽車

引擎空轉的建議的影響，勞

工處所持的立場是無須修訂

第 509章，以擴大其涵蓋範圍

至 包 括 職 業 司 機 的 駕 駛 工

作，王議員批評此一立場  
 

－  討論王議員建議擴大公共小

巴站的豁免範圍，由每條路

線的首兩輛公共小巴增至首

3輛公共小巴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會 議 紀

要第 6段 ) 
 

014618 – 
015436 

主席  
梁耀忠議員  
政府當局  

－  梁議員質疑，非正式的士站

和紅色小巴站是否可以因為

政府當局承諾進行研究而改

為正式的士站和紅色小巴站  
 
－  討論政府當局會在何時鼓勵

輕型貨車及更多公共小巴改

用石油氣。梁議員認為，此

事應與訂立條例草案的工作

同步進行。政府當局解釋，

難以物色地點用作興建足夠

的石油氣加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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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015437 – 
020300 

主席  
李鳳英議員  
政府當局  
葉偉明議員  
 

－  對於勞工處就禁止汽車引擎

空轉的建議對職業司機造成

的健康風險進行的評估，以

及其就減低該等風險提出的

建議，李議員表示遺憾  
 
－  葉偉明議員認為，勞工處副

處長 (職業安全及健康 )應出

席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參

與有關討論  
 

政 府 當 局 須 提

供 資 料 ( 會 議 紀

要第 6段 ) 
 
 

020301 – 
020314 
 

主席  
 

－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0年 11月 4日  

 


